招标项目需求及要求

一、建设内容

（一）建立完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

1、建设运营庄河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改造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的庄河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并投入使用，服务中心统一门头标识、标牌，采购必备的桌椅、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施设备，服务中心有明确的功能划分，中心设办公、孵化、培训、产品展示、数据采集统计等功能区。组建不少于6人的专业运营团队，为庄河电商创业者提供包括管理、技术支持、渠道对接、品牌建设、网络推广、入驻孵化、跨境电商服务、培育电商创业带头人及其他公共服务和特色增值服务内容不少于100次，并形成服务台账。引进孵化的电商企业不少于 10 家，为被孵化企业制定“一对一”的发展规划。协助商务局统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开展，并每月在省市商务系统政府网站、县级政府门户网公示各项工作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每年举办或开展对外电商交流、考察、学习活动不少于 3 次；积极开展电商创业孵化，每年开展创业活动、电商技能大赛等不少于 4 次，新培育电商创业团队不少于2个。

2、建设庄河市智慧电子商务大数据中心。配备软硬件、数据采集设施设备，结合智慧庄河及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等系统，通过建设1套电商大数据系统平台，统计县域特色产品、产业、旅游、文化、电商培训等电子商务发展相关数据，采购1套大数据实时LED显示大屏进行数据实时展示。每月提供1份电商数据分析报告，通过数字化信息引导和支持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帮助企业和电商平台灵活调整营销策略，为政府电商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建设市级电商直播基地。设立3个以上主题直播间，配备专业直播设备。通过主播培训和本地原有主播技术指导，孵化不少于50人次的电商直播人才，促使电商主播与本地产业相结合，吸引不少于20名电商直播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加大与抖音、快手等全国知名直播平台合作力度，推动直播产业上游的农特产品供应、下游的旅游服务等产业发展，举办不少于2场的直播产品资源对接及推广活动，形成以“电商＋直播”助推农产品销售的电商模式。

4、建设并运营庄河市电商微信、微博、抖音、淘宝直播等新媒体账号。通过主流媒体、短视频等平台开展不少于20次线上推广宣传。举办不少于2场的线上线下大型产销对接会。针对庄河市特色电商产品，举办不少于5场的线上线下电商特色产品产销活动。拍摄、制作1部庄河市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宣传片，用于全面推广庄河市电商产业的宣传。

5、建设改造乡、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整合庄河市现有供销、邮政、益农信息社等网点，建设改造26个乡（镇）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实现乡（镇）级电商服务站全覆盖，建设改造134个村（社区）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实现县域内电商服务点覆盖率60%以上，电商服务覆盖率90%以上，服务站点统一制作并加挂“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标识标牌。公共服务中心对站点运营人员进行统一的服务培训和全程跟踪指导，服务和指导次数每个站点每个月 1-2 次，组织站点负责人专项培训每年不少于 2 期，确保服务站点能提供电商咨询、缴费、充值、订票、代收代发快递、代买代卖、小额存取、信息咨询、引导宣传、职业介绍、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等便民服务。结合庄河市特色农业与文旅资源分布情况，依托资源相对集聚的乡镇重点建设乡（镇）级电商服务示范点位2个，在原有乡（镇）级站点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整合农特、文旅资源，设立直播基地、建设包装车间、“网红”打卡点，将电商公共服务与特色农业和文旅有机结合，同时与本地乡土节庆活动深度融合，每年举办不少于2场的以特色产品和文旅推介为主的线上线下营销活动，发挥线上直销、平台电商、直播电商优势，打造“电商+产业”“电商+文旅”的特色电商小镇发展模式。

6、农产品进城供应链体系打造。整合庄河市优势资源，构建“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品牌”的网销农产品品牌体系，打造至少1个区域公共品牌，包括品牌咨询定位、品牌logo、vi设计。制定农产品品类品牌的形象方案、商品方案、包装方案、宣传方案及整合传播内容；注册公共品牌不少于2个；打造3个农特产品品牌，包括品牌咨询定位、品牌logo设计及应用；打造3个企业品牌；注册子品牌6个，形成庄河品牌矩阵。建立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管控体系，打通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企业应用的服务机制，区域公共品牌应用企业、合作社不低于5家，应用产品不低于10款。

7、建立品牌宣传矩阵。线下包括利用广告牌、地铁站、公交站、宣传单、条幅等手段在大连市内及庄河市内分别开展不少于1次的品牌线下宣传，每季度开展1次线下品牌推广活动。线上宣传包括但不仅限于官方微博和抖音号等不低于3个阵地，月度推广1篇宣传材料，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庄河电商、旅游、文化等宣传工作不少于20次，举办或参与2次关于“区域公共品牌”的线上直播活动。

8、着力农产品标准化和网货化打造。挖掘庄河特色农产品资源，构建不少于5套产品从田间生产到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标准化操作流程，编制印发标准宣传册500册以上。主持不少于3家县域农产品企业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三品一标”认证及品牌提升工作。开发1套农产品全程可追溯系统并配备相关农产品溯源软硬件设施，应用于加强农产品品质监管，规范农产品标准化及品控，为不少于10家庄河的企业、合作社及个体户等的网销产品进行溯源服务。

（二）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1、升级、改造或建设1个不低于2000平方米的庄河市电子商务物流仓储配送中心，引进不少于 3 家物流快递服务企业入驻，逐步实现统仓共配。提供公共仓储、分拣场所，具有仓储区、分拣区、加工包装区、配送区以及运营办公区，配备分拣设备、打包台、货架、扫码枪、配送车辆等基本设施。发展智慧物流，根据城区和各乡镇地理位置及交通情况，整合配送车辆资源，打造城乡物流配送专线，定时、定班、定点发送物流共同配送“班车”，建设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及标准化流程，确保出货效率及配送时效（配送至乡（镇）控制在24小时以内，到村48小时内），物流服务100%覆盖所有行政村，使物流成本降低20%。

2、融合乡（镇）、村（社区）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26个乡（镇）级物流配送站、134个村（社区）级物流配送点，完善物流快递相应设备设施配置，提供货物中转、物流信息发布、快递收发等服务，着力打通乡到村“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颈，通过建设1套软件平台管理系统推动城乡一体化配送，建立较为完善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

（三）推动农村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

1、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邮政、供销、传统商贸流通企业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数字化、连锁化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企业运用跨境电商转型，建立工业产品、日用品、快消品、农业生产资料分销体系，为农村提供优质、实惠、质量可追溯和售后服务完善的生产资料及生活产品，创新消费模式和供给方式，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商贸流通企业下沉供应链，鼓励商贸流通企业以乡镇为重点下沉农村市场，与上游厂商合作，开展“店商＋电商”的营销模式。完成县城内10家传统商贸便利店及10家乡镇便利店升级改造的目标，更好满足农村居民生活和消费需求。

2、建设共享仓推进统仓共配，依托庄河市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中心，升级改造1个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公共仓。建设1套ERP分销管理系统助力店铺商品销售、助力商家套餐推广，开发整合商贸供应链供货端，以乡、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点为支点，集供集需。建设1套县域云仓系统，实现商流物流统仓共配，将商贸物流与快递配送相结合，实现统仓共配，有效提高配送效率，降低配送成本。

（四）培育农村电商创业带头人

1、充分结合庄河市产业特色和电商发展现状，科学制定培训方案，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建立以第三方培训机构和电商龙头企业为主体，相关职能部门参与的电商人才培训体系。开展电商普及培训、电商高级技能人才培训、跨境电商人才培训、新媒体直播人才培训，培育孵化一批农村电商创业带头人。举办不少于50场普及性培训，累计培训2000人次以上；开展电商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相关从业人员 500人（次）以上；开展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直播培训，培训相关从业人员400人（次）以上；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跨境电商理论及实操培训，举办不少于4场专题培训会，培训相关从业人员100人（次）以上。

2、培育本地电商人才，注重培训转化率。依托并引导培训机构开设电子商务相关课程，通过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使学员具备从电商基础、运营、美工、客服、物流、新媒体到企业产品认知和电商实战操作的全方位知识技能，培养服务本地发展的实用型电商人才。

3、建好培训台账，对培训学员培训企业进行跟踪指导，了解学员就业、创业情况，企业实际运营情况；对结业学员提供货源、技术、平台等方面的持续支持。

4、制定讲师管理、考核、课件研发、电商人才库系统，并制定管理制度及管理流程。 

5、做好培训对象的数据收集工作，对培训对象的运营能力、网销数据、发货信息等数据按时采集汇总，定期反馈至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并在县、市、省商务部门网站及时公示相关结果。 

6、建立人才档案机制。全面掌握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情况和企业电子商务人才需求情况，实际动态、分类管理，建立已培训人员档案，根据实际需求反馈完善培训计划，推动全县电商人才建设工作。 

7、完善人才引进和培训机制。做好培训档案的归纳收集工作，保留每次培训的审批表、签到表、讲师课件、现场照片、现场录像等内容，作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绩效评价资料。

二、其他要求

1、本项目需求及要求中提出的各项功能要求和技术指标是对本项目的最基本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做出全部详细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人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技术指标均应不低于报价时已颁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范。使用最新的专利和保密专利需特别说明。

2、如投标人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则本项目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3、关于庄河市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未尽事宜以及建设内容，以庄河市商务局最终验收标准为准。若验收未通过，中标人须退还采购人已支付款项。

★4、招标文件中未明确的相关事宜，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应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有关标准执行。

★5、中标人对本项目拟投入的货物（尺寸、参数、数量等，以项目实际情况配备和调整）、工程类产品均为政府固定资产，产权属庄河市商务局所有，中标人只享有服务期限内经营和管理权。

★6、中标人在服务期限内购买相关货物（尺寸、参数、数量等，以项目实际情况配备和调整）、装饰装修相关工程类产品前，需拟请庄河市商务局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控制价审核后方可进行实施。

★7、中标人提供的软硬件产品须提供服务期满后不低于3年的免费维护服务。
★8、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中政府强制采购产品类别的，投标人须在供货时向采购人提供：该产品获得的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是法定信息发布平台公布的认证信息截图【注：1.认证证明材料须加盖投标人公章。2.《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投标人可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www.ccgp.gov.cn】。


